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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造假一直是监管部门的执法重点。业内
人士认为，上市公司造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惩罚力度
不够。“罚酒三杯”的处罚力度对于潜在的造假者来说，
几乎起不到任何震慑作用。

为加大上市公司造假惩罚力度，近期，监管部门依
法从严从快查处了一批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案件，释放
了常态化严打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重磅信号。

在欺诈发行方面，证监会近期严肃查处多起在发
行申报阶段报送虚假财务数据的案件。其中，对思尔
芯及其责任人，证监会处以1150万元罚款。

此外，坚持全覆盖打击，涵盖申报、注册、发行等重
点环节，涉及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板块。
如，思创医惠、起步股份披露虚假年度报告并使用虚假
财务数据欺诈发行可转债，证监会分别对两家公司及
责任人处以9970万元、7700万元罚款。

“总的来看，近期，监管部门依法对 A 股市场上造
假时间长、涉及金额大、影响恶劣的多起欺诈发行、财
务造假案件作出从严、从快、从重处罚，有效净化了资
本市场发展生态，切实保护了投资者合法权益，呵护了
市场信心。”巨丰投顾投资顾问总监郭一鸣说。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增强财
务造假、资金占用等重大违法违规相关主
体刑事立法、司法和民事赔偿的立体化追
责力度。

一方面，应完善对第三方配合造假行为
的刑事追诉标准。证监会处罚委办公室一
级巡视员罗卫认为，应单独制定配合上市公
司(发行人)财务造假的第三方的法律责任条
款。借鉴刑事领域将帮助犯、从犯单独入罪
的做法(比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
第三方配合发行人、上市公司实施财务造假
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违法行为。

另一方面，应强化财务造假相关方的民
事赔偿责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朱
建弟表示，希望监管部门针对配合财务造假

主体，完善民事赔偿责任。对供应商、客户
及金融机构等主体配合财务造假的情况予
以严格查明，并在处罚决定书中详细披露供
应商、客户及金融机构等主体是如何造假
的，给投资者追究配合造假者的责任提供证
据，并通过完善民事赔偿责任法律规定、加
大对协同造假者的处罚力度和民事诉讼，形
成相关利益主体不敢配合财务造假的法律
环境。

此外，应全力构建打击防范财务造假的
监管长效机制。北京证监局局长贾文勤表
示，北京证监局将继续坚持从严监管，严厉
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占用担保等恶性
违法行为，全力构建打击防范财务造假的监
管长效机制。

从一些欺诈发行、财务造假案例来看，
部分审计机构缺位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有
关部门在打击财务造假过程中，既“惩首恶”
也“追帮凶”。

以康美药业案为例，该案对打击证券
欺诈和财务造假行为、规范资本市场和中
介机构行为起到了“审理一案，指导一片”
的效果。

“对证券类违法违规行为惩罚力度问
题，人民法院始终坚持‘过责相当’原则。”谈
起康美药业案，最高法民二庭庭长高晓力表
示，康美药业案中的会计师事务所，基于其
过错的严重程度，承担了全额连带责任。

据悉，近期最高法将针对中介机构的财
务造假行为发布一批典型案例，以警示引导
市场行为。

近期，监管部门围绕压实中介机构责

任，坚持“一案双查”，构建起打击防范欺诈
发行、财务造假的重要防线。“我们对从事保
荐承销、审计会计、法律、评级等证券服务的
中介机构‘一案双查’，警示资本市场‘看门
人’提高执业质量。”证监会首席检查官、稽
查局局长李明表示。

“今年以来，包括券商、会计师事务所、
律所、评估机构等在内，已有数十家机构收
到证监会及交易所开出的各类‘罚单’。”南
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说，监管
部门严格落实上市公司主体责任与中介机
构责任“一案双查”，对中介机构独立性缺
失、“走过场”、未勤勉尽责等违法行为坚决
予以严惩，违规的中介机构同时面临行政处
罚和民事赔偿的责任追究，表明监管部门对
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将采取更加严格的
惩处措施，进一步增加其违法成本。

严格执法敢于亮剑

全链条追诉造假行为全链条追诉造假行为

坚持全覆盖打击

既“惩首恶”也“追帮凶”

增强立体化追责力度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中国证券报》12

日刊发文章《严格执法敢于亮剑 全链条追诉造

假行为》。文章称，近期，证监会依法从严从

快、全链条追诉、严肃查处一批财务造假、欺诈

发行案件，凸显监管部门整肃净化市场环境的

坚决态度，起到警示震慑效果。

市场人士认为，一系列“零容忍”执法，意

味着监管“长牙带刺”、有棱有角，严格执法、敢

于亮剑。随着法治供给不断增强，多部门联动

逐渐紧密，强监管下将真正形成不敢犯、不能

犯、自觉规范、不踩红线的法治化市场环境。


